
车里没位置，让前妻生的儿子坐后备厢

“儿诉生父继母案”二审择期再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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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段无锡热心市民高
效扑灭路边火灾的视频受到不
少网友关注。视频中，他一路狂
奔灭火，一分钟时间就扑灭了草
丛里近百米长的“火龙”，无锡消
防都在视频下点赞。记者了解
到，灭火过程是灭火者王先生用
智能眼镜记录下来的，“我的车
上常备工业级灭火器，AED急
救设备、救援绳索等各种设备，
就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能伸出
援手。”经过勘查，该地过火面积
300平方米左右，由于火势在燃
至一座国家电网的变电站前被
及时扑灭，避免了一定经济损
失，王先生也收到见义勇为基金
会颁发的荣誉证书。

王先生告诉紫牛新闻记者，
事发在2月 20日晚上8:30左
右，他和夫人出门看电影，将车
停在梅林大桥南侧后，看到前方
有烟雾和零星火光。“看到整个火
场情况时，火势已经比较大，目测
过火范围大约有300平方米至
400平方米，我就从车上拿出一
个水基灭火器上前灭火。”王先
生介绍，自己随车携带有6升装
的水基灭火器，找到一个上风口
后就开始一路灭火。从视频中
记者看到，王先生的灭火行为十
分有效，顺着火线一路喷灭明
火，火势逐渐缩小。“这个灭火器
大约20多斤，所以跑起来还有
些喘。之所以灭火效率高，可能

天时地利都占一些，水基的灭火
器也比较合适，如果是干粉的可
能效果没有这么好。我戴的智
能眼镜记录了4分钟，实际过程
大约1分钟。”王先生说，当时现
场有一家人在积极灭火，可能是
小孩放烟花点燃了干草，但使用
的小型灭火器杯水车薪，显得有
些束手无策，自己第一时间冲上
去，也是怕小孩受到伤害。

他将视频发到网上后，短短
几分钟果断的灭火处置过程让
数万人点赞，不少人称赞他是教
科书级的灭火示范，记者了解
到，无锡消防也在视频下点赞。
事后经过消防部门勘察，过火面
积300平方米左右，火场中心不

仅有数棵珍贵的景观树，还有一
座国家电网的设施，一旦被引
燃，不仅将导致设备严重损毁，
更会波及相关区域的用电安
全。王先生的灭火举动挽回了
不小的经济损失，在得知这一情
况后，宜兴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为
他颁发了奖状。

王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从事
通航工作，平时也是一位热心的
“急救达人”，他的后备厢里不仅
常年备有多种灭火器，还有AED
设备、各种救援绳索、医疗包和防
爆设备，偌大的后备厢几乎装满
了各类应急用品，以备不时之需。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刘浏

一个人一分钟，扑灭近百米“火龙”
男子路遇火灾教科书式灭火被消防点赞

事发后，生母夺回抚养权
孩子有些抑郁倾向

汪女士告诉记者，她和孩子
的生父刘先生于2021年协议离
婚，孩子被父亲带到了广东，“当
时因为我觉得男孩和父亲一起
生活会比较好，但在离婚后的
几个月里，孩子时不时会在晚
上哭着打电话给我，我那时也
没想太多，就经常坐飞机往返江
苏和广东看望孩子，但我没想到
他会做出把孩子塞进后备厢这
样的事情。”

汪女士表示，2023年 9月
孩子告诉她，之前他们从佛山自
驾前往桂林的时候，自己被父亲
塞进车子的后备厢。“作为母亲，
孩子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很崩
溃，我本就想变更孩子的抚养
权，听到这个事以后更加坚定了
我的想法。”据汪女士了解，事发
时车上除了刘先生、孩子继母、
孩子的爷爷奶奶还有继母的亲
生孩子。

2024年前后，经历法院两
审判决，汪女士最终争取到了孩
子的抚养权，“在这个过程中，也
消耗了我很多精力，我还患上了

甲状腺癌，孩子其实在这期间也
有些抑郁的倾向。”汪女士称，离
婚后为了晨晨往返两地的这些
年，自己一直没有再婚，“不光是
孩子，包括其中涉及的种种官
司，几乎完全打乱了我的生活。”

男孩起诉生父继母
法院一审判赔3000元

2025年 4月，已经回到母
亲身边的晨晨以被侵犯生命权、
健康权、身体权为由，起诉其生
父以及继母。同年6月该案一
审开庭，汪女士作为晨晨的代理
人出庭，晨晨并未出庭。去年
11月，法院一审判决，两名被告
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晨晨赔偿精神损
害赔偿金3000元。

汪女士向记者提供的一审
判决书显示，法院认为，赔礼道
歉主要目的在于消除侵权人给
受害人在社会评价和声誉上造
成的不良影响，主要适用于名誉
权、荣誉权、隐私权、姓名权，肖
像权受到严重侵害的情形，本案
中两被告的侵权行为并未在社
会评价和声誉上对原告造成不

良影响，原告请求两被告赔礼道
歉，理据不足，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认定，两被告不构
成对原告遗弃及精神虐待，但两
被告让原告乘坐后尾厢或放任
该行为构成对原告健康权的侵
害，考虑到原告系未成年人、影
响范围、两被告行为方式及过错
程度等情况，本院酌定支持原告
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随后
刘先生提出上诉。

法院还提醒汪女士、刘先生
作为晨晨的父母本应创造温馨
和睦的家庭环境，在两人离婚后
更应给予晨晨情感支持和安全
感，把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
不要被迫卷入父母的冲突中，成
为夹缝中的孩子。父母双方应
从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角度，充分
履行好作为父母的义务，尽好责
任，做好榜样，共同为孩子的茁
壮成长保驾护航。

二审因特殊情况
将择期开庭

3月18日晚，汪女士告诉扬
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此次二
审开庭她将会带着孩子一起出

庭，“因为一审的时候并没有进
行充分的质证，导致孩子被塞进
后备厢的一些细节并不明晰，所
以这次我们选择让孩子出庭进
行质证，他会把当时真实的情况
表达出来，我们的诉求就是希望
法院能判决对方向孩子公开道
歉。”晨晨也向记者表示，面对法
庭，他不会紧张。

19日中午，汪女士表示，此
次二审未能顺利开庭，在她带着
孩子进入法庭，和法官沟通过
后，因出现特殊情况，将择期开
庭，具体原因不方便透露，“孩子
的生父和继母这次都没有来到
法院，只有他们的代理律师出席
了，另外我也提交了一些新的证
据。”

孩子是自愿的？
晨晨：我不敢不答应

3月19日，扬子晚报/紫牛
新闻记者多次致电孩子生父刘
先生，截至发稿前均未接通。刘
先生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在出发前他曾征求过孩子的
意见，当时孩子也是自愿的，且
孩子并非全程待在后备厢中，

“只有一两个小时的高速让孩子
坐在了后备厢，其他时间都是坐
在前排，就是挤了一点。而且前
排与后备厢中间并无隔挡，流通
的空气并不会使孩子感到闷
热。”刘先生还称自己并未精神
虐待晨晨，“那是我的亲生孩子，
每年给他读5万元的私立学校，
我对他非常好。”他认为，他的做
法并没有违背孩子的意愿，不会
对汪女士及孩子进行道歉。

对于刘先生的说法，扬子晚
报/紫牛新闻记者特地采访了晨
晨，他表示，进入后备厢之前，父
亲确实征求过自己的意见，当时
在他刚拉开车门准备上车的时
候，父亲把他叫了过去，“他说车
里没位置，问我要不要坐后备
厢，因为父亲平常对我挺凶的，
我不敢不答应，就只能说好。”

晨晨还告诉记者，在从佛山
到桂林的来回全程他都是自己
窝在后备厢里，父亲并没有让他
换到前排，“我和后备厢里的婴
儿车挤在一起，急刹车的时候还
被后备厢的婴儿车砸到了脸。
后备厢里很闷热，我在里面的时
候基本上都在睡觉。”

法律界人士看法>>
双方细节陈述不一致
法院会多方面综合判断

知名律师河南泽槿律师事
务所主任付建认为，本案无实际
人身伤害后果，法院结合侵权情
节、当地生活水平酌定该金额，
未违反自由裁量规则。一审未
支持公开道歉，二审则需要查明
生父继母的侵权行为是否对孩
子的人格尊严、心理健康造成实
质影响，以及公开道歉能否抚慰
未成年人精神损害。至于双方
对事情细节描述不一致，对于未
成年人陈述的判断，法院会结合
当时的情景，综合未成年人年
龄、智力、认知能力、是否受胁迫
来判断。

9岁男孩和生父继母一家人自驾游时被塞进后备厢，男
孩携生母起诉生父侵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一案的二审
原定于3月19日开庭，此前一审法院判孩子的生父和继母
赔偿3000元，被告选择上诉。19日中午，孩子生母汪女士
告诉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上午在进入法院后因出现特
殊情况，此次二审将择期再次开庭，“孩子的生父这次没有
来到法院。”19日下午，当事男孩晨晨（化名）向扬子晚报/紫
牛新闻记者详细还原事情经过，回应生父针对此事的说辞。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徐韶达

左图：晨晨演示当时在后备厢时的场景
右图：晨晨的生母汪女士

王先生用智能眼镜记录下
自己的灭火过程


